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乌市监处罚〔2025〕173号
当事人：乌苏市运达盛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202MADBT79R3A
[bookmark: _GoBack]住所（住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新市区街道文德路社区青岛路文林小区（公务员小区东门北侧）
经营者：刘**
2025年7月8日，我局执法人员接到匿名举报，称“中锦康每天聚集多名老年人，以观看视频、讲课的方式销售桦褐孔菌黑晶精粉食品，宣称可以治疗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等，涉嫌虚假宣传。”并附音频一份。执法人员将该音频转换为文字内容，发现该段音频中含“中锦康”“桦褐孔菌黑晶精粉”“桦褐孔菌非常好，它对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及心脑血管疾病、囊肿、结节息肉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我告诉大家怎么吃？如果你身上有失眠、便秘、肠胃、有皮肤病、全身疼痛、免疫力低下等疾病，那么早一袋晚一袋。像这种大盒你吃两大盒就可以吃半年。半年就可以了，如果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动脉硬化、骨关节疾病、慢性肝炎、肾虚肾炎、痛风、慢支肺气肿、前列腺疾病以及妇科类疾病，你可以每天服用一袋，一天吃这样一包，吃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吃上一年，一年吃几大盒？一年吃4大盒即可。接下来想预防的话，隔三岔五吃一包就行。如果你身上有好几种疾病，有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尿毒症、肝硬化、脑萎缩、脑梗后遗症、癌症、肿瘤、息肉和结节等疾病，那么前三个月加量，前三个月早一袋晚一袋，三个月后一天吃一袋。这样你吃了2年五脏六腑成果非常好，这样的话病情严重的患者加一盒，9大盒即可。”等内容。
2025年7月9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举报线索来到位于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新市区街道文德路社区青岛路文林小区A5幢2-07号（公务员小区东门北侧）的乌苏市运达盛商贸有限公司开展监督检查，发现该店内进门右手最西侧有一套间，房间内有数名老年人正在使用店内仪器理疗，墙上电视机正在播放一段视频，内容为一名老年人正在讲述其食用完桦褐孔菌黑晶精粉的感受。执法人员在该电视机连接的笔记本电脑上发现一段46分钟左右的视频，经执法人员现场询问在座的老年人，该段视频为日常播放视频，视频中播放有该店正在销售的桦褐孔菌黑晶精粉。当执法人员正在针对视频内容进一步询问时，电源被该店负责人张**使用遥控器一键切断，重新启动后该视频已无法在该笔记本电脑中查找到。张**对该段视频矢口否认，仅提供三段视频：第一段为由其拍摄的被称为马叔的消费者讲述其食用完桦褐孔菌黑晶精粉的感受；第二段为优酷视频中讲述桦褐孔菌药用价值的视频；第三段为优酷视频中网络用户发布的一段多名消费者吃完桦褐孔菌相关产品的感受。执法人员对优酷视频中的两段视频进行了翻录取证。
执法人员另发现该店内摆放有仲善堂桦褐孔菌黑晶精粉，包装上标有“‘一带一路’国礼品牌”字样，净含量：180克（2克×90），生产企业：通化承诚药业有限公司，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1622050222126，经销商：甘肃仲善堂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经报局领导批准，执法人员现场对当事人虚假宣传销售的商品及相关物品实施了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向当事人送达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乌市监强制〔2025〕86号），当事人现场签收无异议。
2025年7月9日、7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询问了3名在当事人店内理疗的老年人，3名老年人称在每天理疗时播放的视频中有一位陈总和一位叫“丑娃”的医生，视频中会给老人分享桦褐孔菌黑晶精粉原料产自西伯利亚，可以治疗很多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吃了桦褐孔菌就可以停药，人全身有50多种病，都可以治疗。
2025年7月29日，我局向通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化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发送《协助调查函》（乌市监协查〔2025〕13号），对涉案物品进货数量及金额进行核实，于2025年8月6日收到回函，当事人进货数量与出库数量一致。
2025年8月7日，因涉案物品扣押期限届满，经局领导批准，执法人员对涉案物品解除扣押强制措施，向当事人送达了《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乌市监解强〔2025〕86号），当事人现场签收无异议。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经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7月14日立案，并指派孙洁、景道燕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于2025年8月31调查终结。
经查，当事人通过组织老年人免费理疗，理疗过程中播放向老年人宣传桦褐孔菌的药用价值的视频，以及播放消费者讲解服用该食品后的受益视频，视频中均含疾病治疗内容，如“按照疗程按照量，西药就可以停掉；可以治疗高血压、糖尿病、预防癌症”等内容。当事人销售的仲善堂桦褐孔菌黑晶精粉仅为普通食品。
另查明，当事人于2025年7月1日从食品生产商通化承诚药业有限公司购入30盒仲善堂桦褐孔菌黑晶精粉，规格：2g/袋*30袋/盒，因通化承诚药业有限公司受甘肃仲善堂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委托生产桦褐孔菌黑晶精粉，委托加工单价94.5元/盒，因当事人未承担其他费用，故认定当事人进货价为94.5元/盒，销售价333元/盒，但因当事人无法提供销售记录，故违法所得无法认定。当事人已构成对其销售的商品的功能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违法行为。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及法定代表人刘**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和经营范围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信息；
2.授权委托书2份、聊天记录打印件1份，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2份，证明委托人、受委托人身份信息及委托事项、期限、权限；
3.现场笔录1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对其销售的商品的功能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的事实和检查经过；
4.询问笔录6份，证明当事人对其销售的商品的功能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的事实经过和所采集视频证据的真实性；
5.当事人提供的进货票据复印件1张，证明当事人购进涉案商品的时间、金额和数量；
6.当事人提供的检验报告1份，桦褐孔菌黑晶精粉企业标准1份，成品报告单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的商品符合企业标准的事实；
7.当事人提供的供货商《营业执照》复印件2份，《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购进涉案商品的供货商资质；
8.举报登记表、音频资料、音频资料对应文字内容各1份，证明当事人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事实及案件来源；
9.产品图片2张，证明当事人销售的商品为普通食品的事实；
10.《协助调查函》（乌市监协查〔2025〕13号）、《关于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委托加工合同、出库单、情况说明各1份，证明当事人购进涉案商品的数量、金额；
11.现场检查拍摄照片1张、音像视频资料2份，证明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的情况以及当事人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事实。
以上证据由当事人确认签字并盖章。
我局于2025年9月11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144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于2025年9月15日向本局提交了陈述申辩书，理由如下：（1）匿名举报音频与其无关，举报无诉求不合理；（2）2025年7月9日在该公司笔记本电脑上发现的两段优酷视频不是播放给顾客看的，第三段马叔的视频是客户分享，主观无恶意引导；（3）执法人员询问的3名顾客所述事实均不是该店发生的事实和经过，店内也未播放过3名顾客所称的视频；（4）询问笔录与事实不符，工作人员迫于压力才在笔录中签字。经复核，当事人陈述、申辩理由第（1）项中匿名举报音频作为案件线索，我局据此进行核查；第（2）项中执法人员在当事人店中发现的两段视频为店长张**亲自提供，现场称给顾客播放的正是上述两段视频；第三段马叔的视频虽是客户分享，但该段视频是在多名顾客免费理疗时，在理疗房间内的大屏上播放，已构成利用用户评价虚假宣传的事实；第（3）项中3名顾客均为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时联系的店内顾客，且长期在该店理疗，所述内容均为当事人在店中发生的事实，并且在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一段与3名顾客所述的视频内容相关的视频，视频中摆放有当事人店内销售的产品，经现场理疗老年人确认，平日播放的即为执法人员发现的该段视频，但因当事人不配合执法人员检查，利用遥控器控制电源，导致证据损毁灭失；第（4）项中执法人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全程使用执法记录仪录像，当事人接受询问笔录后经全文阅读拒绝签字，应视为不配合执法人员办案情形，后经执法人员劝说，当事人在询问笔录中签字；综上所述，当事人自案件办理初始，就不配合执法人员检查，损毁证据，拒绝签字，办案机构理应从重处罚，但考虑当事人在提交材料时积极配合，同时考虑当事人经济承受能力，故而作出减轻处罚的建议。故本局对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均不予采纳。
当事人对其销售的商品的功能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态、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规定，属于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在本案办理过程中态度端正，能够积极配合办案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当事人的上述情况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七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的规定，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决定给予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
对当事人对其销售的商品的功能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对其销售的商品的功能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违法行为，决定给予当事人以下行政处罚：
处50000元罚款。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支行（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1号，用户名：乌苏市财政局，账号：65001642200052500066）。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乌苏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22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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